114學年臺中市弘光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員工子女孫子女招生辦法
[bookmark: _GoBack]各位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同仁大家好！
    臺中市弘光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114學年度招生開跑囉！
    由於本園為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年08月16日修正)所設之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訂定招生辦法（請見附件，以下稱為本辦法），因此『弘光科技大學之教職員工子女、孫子女』為本園第一優先之招生順位。
1、 本辦法所稱之「弘光科技大學之員工子女、孫子女」資格順序：
（一）弘光科技大學之員工子女、孫子女：
1.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之子女、孫子女：持有弘光科技大學實體識別證、電子識別證、聘書，以上證明請附上影本。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係指：編制內專任人員、專案教師、教官、技工、工友、司機。)
2. 約聘人員之子女、孫子女：持有弘光科技大學實體識別證、電子識別證、聘書以上證明請附上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3. 專案人員之子女、孫子女：持有弘光科技大學實體識別證、電子識別證、聘書，以上證明請附上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4. 駐點人員（派駐該設置單位辦公之人員）之子女、孫子女：持有派駐證明（識別證）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5. 商借人員之子女、孫子女：持有借聘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6. 當學年度在校學生之子女、孫子女：持有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證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學生係以申請登記入園日前仍在學者為準。
以上1～5項不含退休員工、離職員工、志工及校內廠商之子女、孫子女，且以申請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者為準，資格認定由弘光科技大學人事室確認申請時是否在職及排位序。
        在校學生由弘光科技大學教務處確認申請時是否在學。
（二）非營利幼兒園在職教職員工子女、孫子女：
      持有弘光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之在職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備註1：114學年度招生幼兒年齡為2歲～6歲，出生年月區間為：
★備註2：繳交（1）幼兒基本資料表—附表 （2）弘光職員工證明實體識別證、電子識別證、聘書，以上證明請附上影本 （3）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備註3：錄取先後順序：（1）2歲專班幼兒 （2）依資格資料繳交先後登記錄取順序。
★備註4：第一階段報名所指資格：
★備註5：第二階段報名所指資格：
2、 除上述員工子女/孫子女後仍有缺額，得以依下列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1） 需要協助幼兒資格及證明文件：
1. 身心障礙：設籍臺中市，持有臺中市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2.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設籍臺中市，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3. 低收入戶子女：設籍臺中市，於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4. 中低收入戶子女：設籍臺中市，於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5. 原住民：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者，不限設籍於臺中市。
6.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設籍臺中市，於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3、 除上述員工子女/孫子女仍有缺額，得以依下列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1） 第一階段：
1. 二歲專班：該年齡層需要協助幼兒。
2. 三歲至五歲混齡班：
(1) 三至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 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2） 第二階段：
1. 二歲專班：
(1) 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二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 二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2. 三歲至五歲混齡班：
(1) 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三至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2) 三至五足歲需要協助幼兒。
(3) 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4) 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5) 三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4、 每學年度本園辦理招生之程序如下：
1. 招生簡章訂定：每年十二月訂定次學年之招生簡章資訊及公告期程。
2. 新學年預計可招收之幼生年齡層及人數，函報教育局核定。
3. 招生資訊公告：每年三月起至六月第二個星期日前，於本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臺中市教育局網站公布。
4. 名額公布：於本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臺中市教育局網站公布各階段可招生名額。
(1) 第一階段實際招生名額：以扣除直升之幼兒人數、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安置及依法可酌減人數後為準
(2) 第二階段實際招生名額：依第一階段招生結果，辦理第二階段招生名額公告。各園實際招收學齡層以園方公布之招生簡章為主。
5. 登記時間：採兩階段辦理登記，各階段登記時間以本園招生簡章公告為準，至遲登記至抽籤當日中午十二時止。
6. 登記地點：
(1) 現場登記：本園（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 線上登記：網址：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 E 化作業系統(http：//kid-online.tc.edu.tw)
7. 抽籤時間：
(1) 第一階段招生及抽籤作業：於每年三月第二個禮拜六前完成（實際日期由臺中市教育局統一訂定）。
(2) 第二階段招生及抽籤作業：於每年三月第三個禮拜六前完（實際日期由臺中市教育局統一訂定）。
(3) 第三階段招生、抽籤時間：若本園前二階段招生不足，再另行訂定第三階段招生公告，並至少公告五日。
8. 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於抽籤結束當日下午七時前於本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臺中市教育局網站公布。
9. 錄取生報到日期：抽籤當日下午四時前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10. 備取生若有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之子女、孫子女，其備取順位優於其他備取生。
5、 其他未盡事宜，係以「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需要協助幼兒辦法」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為主，並配合臺中市教育局公告之招生作業期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